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
（2020年4月8日第7次校长办公会通过第1次修订）

为激发学校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争取更多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更多高水平学术论文，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和学科建设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奖励对象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取得的署名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优秀科研成果，包括科研获奖成果、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决策咨询研究成果。
第二条  获奖成果的奖励范围和标准
（一）获奖成果按照下列范围和标准进行奖励
	奖励范围
	奖励标准（元）

	国家级奖项
	1:3配套奖励（不低于300000/项）

	省部级奖项
	1:2配套奖励（不低于50000/项）


（二）国家级奖项包括：
1.以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发的社科（科技）优秀成果奖，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
2.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三）省部级奖项包括：
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教育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2.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其他学术类奖项，包括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等，以及孙冶方研究基金会、吴玉章研究基金会等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四）所获奖项为合作成果时，学校为第二署名单位，按奖励标准的20％执行；第三署名单位，按奖励标准的10％执行，第四署名（含第四）之后不予奖励。
第三条  学术论文的奖励范围和标准
（一）学术论文按照下列范围和标准奖励
	奖励范围
	奖励标准（元）

	国际学术期刊论文
	国际一类
	300000/篇

	
	国际二类、JCR一区
	50000/篇

	
	国际三类、JCR二区、A&HCI（艺术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15000/篇

	
	其他JCR、EI期刊论文
	3000/篇

	国内学术期刊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300000/篇

	
	其它A类
	50000/篇

	
	B1类
	15000/篇

	
	B2类
	5000/篇

	
	其他CSSCI（不含扩展版）、CSCD（不含扩展版）
	3000/篇



（二）全文转载及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下列范围和标准奖励
	奖励范围
	奖励标准（元）

	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的文章（2000字以上）。
	30000/篇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不含学术动态、论点摘编及补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不含论点摘要、学术信息、书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不含学术卡片）发表的学术论文（2000字以上）。
	10000/篇

	发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和《经济日报》理论版的文章（2000字以上）。
	3000/篇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论坛》上“国家社科基金”专刊发表的理论文章（2000字以上）。
	1000/篇


（三）关于学术论文奖励范围和标准的几点说明
1.国际学术期刊和国内中文学术期刊分类按照《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学术期刊分类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内中文学术期刊分类表》。
2.各类期刊不包括专刊、特刊、专集、集刊和增刊；各类论文仅限article、review（A&HCI包括book review），不包括译文、会议综述、文献整理、散文、诗歌、随笔、访谈等；EI会议论文不予奖励。
3.国际学术论文参照汤森路透最新JCR分区标准。
4.论文第一署名单位为学校，且学校教师为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的论文全额奖励。合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一类和二类、JCR一区的论文，国内期刊B1级（含B1级）以上的论文，学校教师非第一作者或非唯一通讯作者按20%奖励。学校教师与所指导学生共同发表的学术论文，学校学生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按全额奖励。
5.国内学术期刊的外文版，按照JCR期刊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和奖励。
第四条  学术著作的奖励范围和标准
（一）学术著作按照下列范围和标准进行奖励
	奖励范围
	奖励标准（元）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专著
	100000/部

	入选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10000/部

	一般性学术专著
	6000/部

	译著
	5000/部


（二）学术著作不包括教材、工具书、科普读物、文艺作品、电子音像出版物和论文集。已获得过学校专项经费资助的一般性学术专著和译著，不列入奖励范围。
（三）合作完成的学术著作（含译著），第二作者按奖励标准的20％执行，第三作者按奖励标准的10％执行，第四作者（含第四）之后不予奖励。
第五条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奖励范围与标准
（一）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按照下列范围和标准进行奖励
	奖励范围
	奖励标准（元）

	领导批示
	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
	30000-100000/篇

	
	获正省（部）级领导批示的成果
	15000/篇

	
	获副省（部）级领导批示的成果
	8000/篇

	成果采用
	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教育部《专家建议》采纳的研究报告
	10000/篇

	
	编入国家级政府内参和成果要报的成果
	8000/篇

	
	编入省（部）级政府内参和成果要报的成果，包括上海市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反映》、《决策参考信息》等。
	3000/篇



（二）决策咨询研究成果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决策咨询成果中的决策咨询专报分“单篇采用”和“综合采用”两类。“单篇采用”是指学校为唯一署名单位的决策咨询专报；“综合采用”是指学校与其他单位为共同署名单位的决策咨询专报，“综合采用”为合作成果。综合采纳的决策咨询成果，按奖励标准的20％执行。
第六条  奖励程序
（一）科研成果的奖励实行申请制，成果取得者须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科研成果奖励申请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于翌年2月底前交所属二级单位进行初审。
（二）二级单位将初审材料报校科研处，学校每年度的3月集中对上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成果进行复审和评审。
（三）复审和评审结果公示后，报分管校领导批准予以奖励。
第七条  附则
（一）本办法从2020年开始取得的科研成果开始执行。
（二）特聘岗（常任轨、年薪制）教师取得的科研成果，按合同约定执行。
（三）科研成果认定中的争议事项，以及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但没有列入上述奖励范围的科研成果，由校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
（四）奖励成果被举报有剽窃、抄袭、弄虚作假或其他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等行为的，由校学术道德委员会裁定。
（五）科研成果奖励一次性发放，收入所得税由教师个人承担。
（六）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七）本办法自生效之日起《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立信会计金融科〔2017〕5号）同时废止。
